
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

 

  本 文 旨 在 應 墟 市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要

求(附件 1)及秘書處 5 月 24 日信件的要求，為

2017 年 6 月的會議提供資料。 

 

附件 2 載列有關墟市申請程序及審批準則

的資料。附件 3 載列各政府部門就 2017 年 4 月 15

至 16 日在九江街舉辦的墟市(包括熟食活動)的觀

察和關注。就附件 1 的事項，可參閱載列於附件 2

文件中第 2 段的政府看法。 

 

 

立法會CB(1)1118/16-17(01)號文件



附件 1 

 

 

應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要求  

就 2017 年 6 月會議提供資料  

 

 

墟市與扶貧、社區經濟及社區營造之間的關係  

 

‐  探討墟市在推動扶貧、促進社區經濟及社區營造方面的角

色及互相之間的關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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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各政府部門就 2017 年 4 月 15 至 16 日  

在九江街舉辦的墟市 (包括熟食活動 )的觀察和關注  

 

1 須遵守電力條例(第 406 章)及其附屬規例。 

 

2 如改裝現有的電力裝置或安裝新電力裝置，該電力裝置擁有人須

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(REC)進行電力工程。註冊電業承辦商在完成

電力工程後，必須發出完工證明書(WR1)。  

 

3 為減低火警風險，不可使用汽油驅動發電機，只可使用備有內置

油缸的油渣驅動發電機。在任何時間，必須有一名認可操作員看

守發電機及須為每一組發電機放置一具認可類型的 4.5 公斤裝

二氧化碳滅火筒。 

 

4 以便携式電池及交流電／直流電轉換器(用於轉換 12V 直流電成

220V 交流電)供應電力予熟食攤位內的電磁爐使用，有關的電力

裝置應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或電業承辦商檢查。 

 

5 其中一個售賣串燒的熟食攤位使用沒有“GU＂標誌的便攜式卡式

石油氣爐，即該型號屬未經批准。而申請是次臨時食物製造廠牌

照的文件中，沒有列明會使用該未經批准的卡式爐具。事實上，

在發牌條件通知書內已提醒申請人應使用經機電工程署批准並附

有“GU＂標誌的卡式石油氣爐。 

 

6 發現未經批准的煮食活動，例如使用石油氣噴火槍烘烤棉花糖。

在申請臨時食物製造廠牌照文件中沒有提及會使用噴火槍。此外，

從消防安全角度而言，在墟市中使用噴火槍並不理想。 

 

7 指定熟食攤位區域與非熟食攤位區域之間，應保持最少 6 米的安

全距離。 

 



8 每個熟食攤位之間(只使用電力除外)必須至少保持 1 米闊的通道

及通道須經常保持暢通無阻。 

 

9 每個持有臨時食物製造廠牌照的獨立攤位，應設有合適的圍封，

並可考慮使用可伸縮圍封帶。 

 

10 發現市民排隊購買食物時太靠近煮食爐具，為避免攤位對出的通

道過於擠擁，建議購物行列應在指定位置排隊。 

 

11 在會場使用的燃料只限於電力或便攜式氣體，以翻熱已預先烹煮

的食物。由生的材料煮至熟透需時，為避免食物處理人員以未經

徹底煮熟的食物供客，不應在熟食攤位內烹煮食物，只可在熟食

攤位內翻熱食物。 

 

12 熟食攤位應設置帳篷或以其他遮蓋物覆蓋，避免食物暴露在室外

空氣中受污染。 

 

13 個別處理食物人員的衞生習慣有待改善，例如應妥善遮蓋熟食、

在準備食物時配戴清潔的手套等。建議舉辦活動前應加強教育食

物處理人員，以確保食物安全。 

 

14 主辦單位應在會場內提供足夠的大型有蓋垃圾桶。 

 

 




